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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跨境电商的繁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RCEP的兴起为这一领域开辟了新的机遇

之路，例如通过加固知识产权规则，为跨境电商构建了坚实的制度屏障，助力企业强化合规建设，推动

国产品牌走向世界舞台。然而，在RCEP框架下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又产生了新的挑战，如各国法律

差异显著、合作步伐迟缓及传统争端解决途径局限等难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与把握新机遇，亟需探索

争端解决新机制并深化国际合作，以有效防控跨境电商迅猛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完善保护体系要求

强化国内法律及专项立法，同时创立跨境电商征信体系，在融合区块链技术创新保护策略的基础上，强

化政府协调功能，构建海外维权网络，从而达到构建全面的风险应对框架的目的，赋能中小企业全球化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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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prosperit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the rise of RCEP has opened up a new window of opportunity in 
this field. The RCEP agreement has built a solid institutional barrier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by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helping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compliance con-
struction and promoting domestic brands to the world stage. However, under the RCEP framework,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signif-
icant legal differences, slow pace of cooper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and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deep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plore new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
merce. To improve the protection system, we should strengthen domestic laws and special legisla-
tion, create a cross-border e-commerce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integrate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tection strategies, strengthen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functions, and build an over-
seas rights protection network, so a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risk response framework and em-
power globalization strategy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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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境电商面临的知产保护挑战与 RCEP 发展下知识产权规则的强化 

跨境电商的迅猛扩张，显著加剧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严峻性。相较于传统跨境交易模式，电子商

务的虚拟化与匿名特性构筑了更为隐蔽的监管挑战，促使侵权行为愈发猖獗，成为不法分子青睐的侵权

途径。此情此景，已迫使我们无法再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紧迫性视而不见，亟需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1.1. 跨境电商兴起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在中国电商市场中占据显著问题地位，其治理成效在现行实践中尚显不足，预防

与惩处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与优化，以更有效地应对这一挑战。 
首先是电商企业对国际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认识不到位。跨境电子商务近年的蓬勃兴起促使众多企业

涉足该领域，其中中小企业成为跨境电商的主力军。然而，这些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普遍面临知识

产权知识匮乏的困境，加之交易对象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它们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尤其是

境外保护机制的认识显得尤为不足。这一现状显著加剧了跨境电商领域中的侵权风险，亟需引起重视并

采取措施加以应对[1]。 
其次是客户国别多样化增加了侵权防范难度。跨境电商出口企业普遍依赖于自建网站或第三方平台

拓展市场，其客户群遍布全球多国，这种跨国界销售模式直接导致了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的复杂性，

为卖家在防范侵权方面带来了显著挑战。同时，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业务的快速增长，不仅吸引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还促使多国加强对电商包裹的监管力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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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存在企业应对不力的问题。在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领域，中小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多

数此类企业缺乏专业的法务团队及法律顾问支持，加之高昂的诉讼费用负担，使得它们在面临侵权指控

与处罚时，往往采取较为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些企业要么选择默认处理结果，接受不利裁决，要么因财

务能力有限，无法承担沉重的诉讼费用，而被迫放弃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1.2. RCEP 的发展下的跨境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跨境电商领域普遍显现出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态势，伴随而来的是频繁的纠纷事件。近年来，跨境

电商行业所遭遇的诉讼纠纷不仅规模持续扩大，波及范围也日益广泛，且侵权手段愈发隐蔽，给企业带

来了沉重损失。在此背景下，RCEP 协议的签署与完善，特别是在知识产权规则上的强化与纠纷解决机制

的建立，为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与创新转型构筑了坚实的制度防线。此举不仅有助于企业深化品牌与商

标文化的建设，还显著提升了跨境电商在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方面的能力，推动企业实现从单一产品

销售向品牌国际化战略的跨越式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在知识产权规则的庇护下，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制度

支撑[3]。值得注意的是，RCEP 协议中特别设立了详尽的知识产权章节，该章节不仅篇幅最为庞大，内

容亦最为丰富，广泛涵盖了多个维度。此章节在充分考量各成员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有效推动了

区域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显著提升[4]。RCEP 对知识产权实施的严格标准，无疑为跨境电商企业设立

了更为严苛的合规门槛。随着我国跨境电商领域的不断扩张，其作为新兴业态的独特性，正对传统知识

产权保护框架构成新的挑战。 

2. RCEP 框架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 

尽管 RCEP 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的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仍需直面并协调解决一系列现存问题，

以确保这一领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1.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展程度差异较大 

在 RCEP 的广阔框架下，成员国构成丰富多元，既涵盖了东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

也包括了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占据多数席位。鉴于成员国间显著的发展水

平差异，尽管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概念上，各国乃至全球主要经济体已普遍达成共识，但具体法律体

制与实践中仍不乏分歧。这些细微却关键的差异，正如“大同”世界下的“小异”，正是引发大量知识产

权诉讼与仲裁案件的根本原因。聚焦于电子商务领域，常见的知识产权类别广泛涉及商标权、商品外观

设计权、著作权及专利发明权等。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在特定国家不被视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常见元

素，在其它国家的司法体系中却可能明确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现象从用户视角出发，凸显了跨国界知识

产权保护复杂性的又一维度。 

2.2. RCEP 缔约国对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合作进展缓慢 

一方面，跨境电商领域内，知识产权虽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其保护标准、法律框架及执法机制的

跨国差异不容忽视，这一现状很大程度上源于 RCEP 缔约国间在知识产权保护基准上的不一致性。各国

对于知识产权的定义、涵盖范畴及保护期限等方面的多样化理解，直接导致了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下知识

产权保护的复杂性与非统一性。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的跨国合作遭遇瓶颈，主要归咎于各国法律与执法体系在此领域的差异与

脱节。加之，缔约国间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时，合作机制尚不健全，协作与互助的缺失进一步加剧

了问题的复杂性[5]。 
纵观审视 RCEP 成员国的发展现状，不难发现各国在新兴科技与应用领域的研发能力及持续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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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存在根本性差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亦不均衡，这种发展不均衡性正阻碍着国际知识产权保

护合作的顺畅推进。 

2.3. 传统争端解决办法无法满足当下企业需求 

我国当前应对知识产权争端的策略，主要依托商务部与知识产权局的双轨制，辅以市场经济的自我

调节。然而，这一体系因程序复杂、流程冗长，常使中小型企业难以高效对接国家政府部门，寻求支持

与援助。知识产权管理分散于多个机构，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导致市场自我调节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衔

接不畅。因此，许多企业在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前，未能获得充分的预防性法律指导，忽略了法律反应的

滞后性及维权过程中的时间与人力成本考量。 
跨境电商业务活动的核心，本质上仍归属于国际贸易范畴，其程序性议题在 WTO 框架下受到规制，

为寻求法律支持的企业开辟了两种主要的争端解决路径：一是国际诉讼，二是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机制。

前者虽为途径之一，却常面临执行难题，因需依赖对方国家司法体系的认可与执行，且存在管辖权冲突

及法律适用差异，导致判决结果可能因国而异，增加了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国际商事仲裁的中立性、

灵活性脱颖而出，有效规避了国际诉讼中判决难以跨境执行的困境。然而，随着实践深入，仲裁程序的

繁复与文书的冗长逐渐成为挑战，延长了仲裁周期，并可能提升错误率。考虑到跨境电商领域以中小企

业为主力军，缺乏高效、经济的线上争端解决机制将显著制约行业的健康发展[6]。 

3. 推进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应对策略 

3.1. 完善跨境电商知产法律保护，创设跨境电商征信系统 

我国法律体系在专利、商标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领域内，无论是法律、行政法规还是部门规章层面，

均未明确出台针对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专项规范性文件，存在显著的立法空白。《电子商务法》

虽被视为解决相关问题的潜在利器，对于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侵权的投诉流程也仅给出了框架性规定，

其保护范畴与规制深度均未能充分满足实际需求，令人遗憾。针对即将全面推行的《电子商务法》，我

们亟需展开深入的完善与增补工作。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采取修正案的方式，直接对现有条

款进行精细修订与强化，以增强其实效性；二是另行起草专项法规，专门聚焦于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

领域，进行全面且深入的制度构建，旨在填补当前法律框架下的空白区域，并显著提升保护效能与效率。

除此之外，针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首先我们

需在《著作权法》框架内，对数据库与多媒体的界定及法律地位进行清晰而明确的阐述，同时将数字化

转换行为正式纳入复制权的范畴之内，以确保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与准确性。针对计算机程序专利权的授

予问题，需组织深入研讨，并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

需求[7]。 
除了法律体系外，也可以从信用评估方面切入。社会征信系统主要汇集、存储、加工并综合自然人、

法人实体及各类组织的信用数据，为外界提供信用评估服务、信用报告编制及信用信息咨询服务等，旨

在辅助客户有效识别、评估与控制信用风险，从而有效缓解信贷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征信体系是

由专业化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构筑的企业与个人信用信息库，详尽收录并展示主体的过往信用行为轨迹。

这些记录不仅直观反映了主体的信用风貌，还深远地塑造了其后续经济活动的环境与机遇。征信制度的

推行能够督促经济行为的主体谨慎决策，也助力了授信方规避高风险交易与捍卫自身权益。如若将征信

机制的触角延伸至跨境电商领域，不仅具有高度可行性，更在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实效性。一旦商家或

消费者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等不当行为，其行为记录将被准确无误地纳入征信系统，并公开透明地展示给

所有潜在交易对象。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跨境电商参与者主动维护其知识产权方面的良好信用记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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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负面信息曝光而遭受市场排斥[8]。 

3.2. 积极参与国际条约制定，革新跨境电商平台技术 

除了国内法律体系外，积极参与国际条约制定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WCT 及 TRIPS 等国际法律框架，均未直接触及跨境电商领域的知识

产权保护议题；《罗马公约》因我国未加入而不具直接相关性；《马德里协定》专注于商标注册流程，同

样未涵盖跨境电商；《商标法条约》与《商标法新加坡条约》则因我国仅签署未批准而未生效于我国。仅

WPPT 在边缘性以及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保护间接关联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但此等规定远不足以应

对跨境电商行业的飞速发展需求。 
当前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仍存在明显的法律缺口，需要通过创设专项国际协定来健全现有框

架，例如国际合作缔结一部专门聚焦于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障的国际公约。多国间经过深入的协商与谈

判，凝聚共识后形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契约，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其后续执行与监督。该公约

应详尽阐述实施的具体条件、保护权益的明确界限、参与主体的清晰界定、侵权责任认定的标准化流程

以及争议解决的有效机制等核心构成部分。此外，各缔约国需在国内法律体系内做出相应调整，确保本

国法律与公约条款相衔接，进而更为有力地承担起国际责任，促进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

协作与效能提升。 
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需要革新跨境电商平台技术。区块链技术为著作权保护特别是权利确认开辟

了新的路径。无论是摄影作品、文学作品还是音乐作品，区块链都能精确记录其权利基础信息，并附加

一个几乎无法伪造的时间戳，为作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数字出生证”，明确了作品的创作时间及所有

权归属。同时，区块链上的信息变动全程留痕，任何著作权相关的权利转移都将在链上留下清晰可查的

轨迹，使得任何节点都能轻松追踪作品从诞生到每一次权属变更的全过程。这种高度的信息透明度不仅

减少了无权转让的风险，还极大提升了著作权确权效率与流转便捷性。在商标权益的捍卫领域，区块链

技术同样显现出非凡的潜力与前景。针对商标权获取模式中因商业标识运用冲突所引发的争议，区块链

凭借其去中心化架构与高度共识机制，有望成为构建权威且广受信赖的纠纷解决平台的核心。此技术不

仅重塑了市场交易的信用架构，还通过其独特的技术优势，为化解信用困境、加固交易安全防线提供了

坚实的支撑。因此，区块链不仅是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一把利剑，更是驱动市场信任体系迈向

新台阶的关键驱动力[9]。 

3.3. 赋予政府协调职能政府，促进海外维权行动 

在跨境电商贸易的广阔舞台上，政府角色远不止于规则制定、指导与监督。面对知识产权纠纷的复

杂局面，政府能否介入并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借鉴国际公法中的“斡旋”与“调

停”机制，本文主张，政府在适当条件下，应能作为中立第三方，介入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过

程。但是应当在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愿的基础上，不施加任何强制性义务于任何一方，且政府作为第三

方，其建议与意见均属非强制性，无论结果如何，均不承担法律责任。跨境知识产权诉讼，作为跨境与

知识产权诉讼的双重交集，其高技术门槛与专业要求，使得诉讼成本高昂、执行难题凸显。鉴于此，政

府应主动作为，为我国当事人提供法律、语言及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以平衡双方实力差距，维护我国

知识产权及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当前，我国公民因对海外法律、语言及文化的陌生感而产生的畏惧心理，严重制约了其维权积极性。

因此为了有效地应对海外维权难题，政府还应积极倡导并引领我国企业及个人参与国际维权行动，加大

宣传教育力度，构建海外知识产权问题及案件信息平台。构建一个集信息共享、经验交流、问题咨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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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不仅能让遭遇纠纷的当事人分享经验，为后来者提供警示与借鉴，还能通过集思广

益的方式，为遇到具体问题的从业者提供解决方案，这将极大地促进海外维权行动的普及与深化，为我

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驾护航。 

3.4. 建立健全应对风险的顶层设计，成立电子世界贸易平台 

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一个由私营部门引领、汇聚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倡议的全球电子商贸框

架，其核心使命在于深化公私合作，促进电子贸易规则的构建，旨在为跨境电子商务的繁荣塑造一个更

加高效、优化的政策与商业生态体系。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揭示，

中小企业在涉足跨境贸易时，常因出口机遇有限、融资难题及物流成本控制信息不足而受阻。因此 EWTP
旨在搭建桥梁，使中小企业能够无缝对接国际市场，同时提供集成了高效数字化工具、数据流与资金流

的综合解决方案。 
该平台不仅致力于评估电子贸易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价值，还着眼于根据行业标准、海关程序、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关税条例及物流基础设施的最新进展，动态调整并制定电子贸易规则，确保其与经济

社会发展步调一致。EWTP 的核心愿景在于简化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商业活动的法律、流程复杂性，清除

其面临的种种障碍。此构想若得以实现，将无疑为全球贸易带来革命性变革，特别是在解决跨境电商无

国界特性与各国知识产权地域性保护之间的冲突上，EWTP 有望通过创新的规则设计，促进国际间知识

产权保护的和谐共存，减少贸易摩擦，造福人类社会[10]。 

4. 小结 

RCEP 的逐步实施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不仅推动了区域内贸易的自由流动与

高效运作，还通过加强成员国间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框架的构建，为跨境电商企业塑造了一个更为明确、

统一的法律环境，有效减轻了跨国知识产权争议的风险。尽管如此，RCEP 框架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

仍面临法律体系差异、合作进程滞后及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等挑战。在传统的应对措施之外，还应当强

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统一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创新知产保护国际合作机制，并融合各国的立法

与信用管理体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治理进程，构建本国全面的风险防控体系，从而优化跨境贸易的生

态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抓住 RCEP 带来的国际合作契机，

促使我国确保跨境电商行业在坚实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上，实现更加迅速且稳健的全球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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